许昌陶瓷职业学院校内临时占用公共场所申请表
	申请单位
	

	活动内容
	

	设置地点
	

	设置时间
	年   月   日  至     年   月   日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
申请单位负责人
审查意见
	


	 签字：	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保卫处审批意见
	


	 签字：	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总务处审批意见
	


	 签字：	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注意事项
	1.严禁占用消防通道及应急逃生出口。
2.物品摆放要合理，杜绝校园交通安全事件。
3.摆放物品要及时回收，避免造成财产损失


此表一式三份，总务处、保卫处、申请单位各一份存档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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